
貳、聽力損失學生調頻輔具評估流程 
    這個部份為了便於使用者的需求，分三種流程呈現，第一個是整體流程，第

二個是與學生有關的各項申請步驟，第三個是與聽力師有關的各項申請步驟。其

中第二與第三項都是從整體流程中所抽取出來，使用者可根據自己的需求參閱相

關流程。 

（一）整體流程 

調頻輔具申請流程包括培訓評估人員以及輔具的申請、評估、

採購、解說使用需知、管理、流通、維修、諮詢等，圖示如下。 

 
大專校院聽語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 

（以下簡稱輔具中心） 
一、舉辦評估人員資格審核 
二、更新評估人員名單 
三、荐送名單給教育部 
四、寄申請流程手冊(含有建議之聽力師名單)給各 

    高中職及大專院校 
五、訂定輔具申請與使用之相關規定（借用資格、 
    借用辦法、維修、保管、報廢等） 
六、書寫本年度計畫辦理之成效 
七、更新輔具網站訊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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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

一、行文至各大專校院告知調頻輔具申請開始作業及截止日期 

二、行文給調頻輔具評估人員建議名單相關之工作單位，請各單 

位協助輔具評估之推展 

各校輔導室或資源教室 
提醒學生申請調頻輔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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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力損失學生 
向最便利之醫療院所寄出調頻輔具申請表(第一階段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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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調頻輔具評估檢定之聽力師(以下簡稱聽力師) 
根據學生寄來申請表之資料，聯繫學生並安排第一階段調頻輔具

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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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力損失學生 
配戴現有之助聽器，依期前往各單位做第一階段調頻輔具評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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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力師 
將學生第一階段評估資料寄給輔具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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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中心 
彙整調頻輔具之數量(包括舊有堪用之調頻輔具數量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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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中心 

一、專業人員協助訂定規格 

二、採購調頻輔具（輔具之定期維護包括在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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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頻輔具公司或輔具中心 

一、將輔具送交各醫療院所之輔具評估人員 

二、向聽力師解說輔具之使用 

 

一、驗收輔具         

二、聯繫學生，安排第二次評估 

聽力師 

一、第二階段評估 
二、說明調頻輔具之使用與維護 
三、解答學生輔具相關問題 

聽力損失學生 
依約前往各單位做第二階段評估 

 

 

 

 

 

聽力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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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聽力損失學生 

簽收『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』，領取輔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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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力師 

一、將『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』影印兩份，一份影本給學 

    生，另一份影本由聽力師留存，原稿寄回輔具中心 

二、將各項評估資料寄回輔具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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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中心 

影印『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』，連同空白的『調頻輔具財

產借據』寄給學生就讀學校的資源教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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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校輔導室或資源教室 

一、填寫『調頻輔具財產借據』，寄回輔具中心 

二、收妥學生之『調頻輔具個人借據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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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力損失學生

輔具是否有問題

是

聽力損失學生 
一、諮詢輔具中心（電話、簡訊、電子郵件、上網留言） 
二、送輔具公司處理 

是 

否

聽力損失學生

輔具問題是否

依然存在 

否

18

聽力損失學生 
使用調頻輔具滿三個月後寄回第二階段評估時帶回的問卷(寄到輔具中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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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輔具中心 
一、彙整已完成評估流程之學生與聽力師名單 
二、催促尚未完成評估之學生與聽力師補齊各項手續 
三、依據評估人數發給評估人員費用 
四、將評估結果與建議交給教育部 
五、追蹤聽力損失學生使用輔具情形 
六、管理（包括資料、流通之輔具等） 
七、收集輔具公司之各種處理事件並加以統整 
八、彙整學生寄回的問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是

聽力損失學生 

歸還輔具給學校 

聽力損失學生 

繼續保留輔具 

聽力損失學生 
是否畢業/退學/
輟學或其他原因

離校
否 

各校輔導室或資源教室 
依當初之財產借據檢查是否各項器材已歸還，若

不完整，請學生補齊，待各項器材點收無誤後，

將輔具寄回輔具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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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具中心 
清點所收到之輔具，若一切無誤，寄送『財產歸還

無誤證明』給學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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